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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85         证券简称：山东金泰        公告编号：2018-013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增持股份，未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未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于2018年6月26日收到股东杭州纯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纯阳

公司”）出具的《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截至 2018年 6 月 26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纯阳公司管理的产品通过交易所集中

竞价交易累计买入公司 A 股 14,856,935股，占公司现在总股本的 10.03%。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纯阳公司持有公司股份为 7,405,399 股。本

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纯阳公司持有公司股份为 14,856,935 股，占公司

现在总股本的 10.03%。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杭州纯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杭州市西湖区北山街道桃花弄 8号 1235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华路 139 号 B座 205室 

法定代表人：赵喆 

成立时间：2016 年 08月 01日 

注册资本：1000万  

工商注册号码： 91330106MA27YBEK5U  

税务登记证号码： 91330106MA27YBEK5U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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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服务：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以上项目除证券、期货，未经金融

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营业期限：2016年8月1日至长期 

联系电话：021-50809209 

邮编:201204 

电子邮箱：zz@sunnyfund.com.cn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吕涵熙 600 60% 现金 

2 夏红倩 300 30% 现金 

3 赵喆 100 10% 现金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纯阳公司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股东名称 时间期间 

买入 卖出 

数量（股） 
价格

（元） 
数量（股） 

价格

（元） 

纯阳三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2017年 12月 1日-2017

年 12月 31日 
65900 

12.32-

12.42 
    

2018 年 1月 1日-2018

年 1月 31日 
100500 

11.59-

12.85 
18000 13.79 

2018 年 2月 1日-2018

年 2月 28日 
11000 

11.1-1

1.11 
    

2018 年 3月 1日-2018

年 3月 31日 
    159400 

11.58-1

1.64 

纯阳五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2017年 12月 1日-2017

年 12月 31日 
104400 

12.31-

12.59 
29000 

12.48-1

2.76 

2018 年 1月 1日-2018

年 1月 31日 
36000 

12-12.

85 
30000 13.60 

2018 年 3月 1日-2018

年 3月 31日 
2149602 

11.5-1

2.36 
    

2018 年 4月 1日-2018

年 4月 30日 
4661397 

11.67-

12.85 
    

2018 年 5月 1日-2018

年 5月 31日 
4467534 

11.74-

13.49 
  

2018 年 6月 1日-2018

年 6月 26日 
2984002 

8.31-9

.17 
  

纯阳六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2018 年 3月 1日-2018

年 3月 31日 
484400 

11.26-

11.96 
    

2018 年 4月 1日-2018

年 4月 17 
513000 

12.16-

12.50 
484400 

12.93-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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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股目的 

1、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纯阳公司本次权益变动主要是看好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前景，

纯阳公司无未来12个月内主动获取公司控制权的计划不变。  

2、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在未来12 个月内继续增持公司的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纯阳公司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不少于60万股公司的股

份，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于2018年6月27日披露的《山东金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